	当事人
	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

	社会信用代码
	91410422MA481R6GXC 

	案件名称
	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的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5〕18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5年6月12日

	处罚结果
	对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13000元（壹万叁仟元整）的罚款的行政处罚

	处罚事由
	R104D交换釜98度高高报，超操作规程工艺指标

	处罚依据
	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给予警告,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,对其主要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:(一)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	当事人
	梁某

	身份证号
	410402********1015

	案件名称
	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的案（个人）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5〕19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5年6月12日

	处罚结果
	对梁某处人民币3000元（叁仟元整）的罚款的行政处罚

	处罚事由
	R104D交换釜98度高高报，超操作规程工艺指标

	处罚依据
	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给予警告,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,对其主要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:(一)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